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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計畫名稱】環境資源探索及發現金門之美計畫 
【子計畫名稱】 111 年在地特色環境教育活動： 環保素材結合在地

文化與生活 

一、目的： 

以自然素材結合學員生活場域所見所感，透過環保、低耗能、客製化之創作過

程，美化學員身處環境，增進在地情感。 

二、活動名稱：環保素材結合在地文化與生活 

三、指導單位：金門縣政府教育處 

四、主辦單位：金門縣金寧國民中小學 

五、時間：民國 111 年 11 月 05、06 二日辦理 

六、地點：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木工教室 

七、參加對象及人數：每場次參與人數上限為 20 人，以縣屬學校之學生及教師為主要對

象 (未成年學生參與，需於研習報到時，附上本校所提供之統一格式

家長同意書，如第三、第四頁)。如有餘額依序以學生、縣籍教職員、

學生家長、一般社區民眾為候補報名優先次序。 

八、報名方式 

每場次活動開放 20 個學員名額，全程參加者可提供 8 小時環境教育學習時數。

請於網路填寫報名資訊(含姓名、身分、所屬單位、場次、聯絡方式等)，連結如下：  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d-DCUjNbjO-t_xBeM4czkwUr6c08VkfTl7EMwmNQcp2masZw/viewform 

依收件次序決定錄取者。聯絡人：國中部衛生組長徐泰清，電話：082-325748 轉 34。 

 

九、 活動內容 

由在地專業講師吳祥坤 (擔任本校陶藝、木工、生活科技等課程) 引導學員，藉

由觀照自身生活及所處環境，從中提取個人專屬之生活、在地文化元素，並透過自

然環保媒材之製作，將元素具象化為可實際融入生活情境、可重複運用之物品，達

成「人與環境和諧共生」的目標。課程中講師並將以本校配合自造中心之案例，分

享成品與在地傳統文化、產業經濟創新、循環經濟之連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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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活動流程 

時間 活動內容 課程講師 

08:00-08:30 報到 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 

08:30-10:10 

觀照提取環境中的生活、文化元素 

草圖構擬及機具操作說明 

(含學員實作前之入門操作技巧演練) 

吳祥坤講師 

 10:10-10:30 入門操作技巧調整，及學員意見交流 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 

10:30-12:00 
元素融入環保媒材，具象為環境友善物品 

 (含學員實作課程) 
吳祥坤講師 

12:00-13:00 午餐、午休 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 

13:00-14:40 
元素融入環保媒材，具象為環境友善物品 

 (含學員實作課程) 
吳祥坤講師 

14:40-15:00 細部修飾技巧調整，及學員意見交流 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 

15:00-16:40 

元素融入環保媒材，具象為環境友善物品 

 (含學員實作課程) 

本校配合自造教育之課程及產品分享 

吳祥坤講師 

16:40-17:00 講師及學員的分享與回饋 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 

17:00- 

學員賦歸 

課後討論：由吳祥坤講師會同寧中小工作團隊，

進行當日教學及現場狀況之觀察討論 

(由寧中小工作團隊 

共同參與相關交流) 

 

十一、預期成效 

使參與者在自身生活及環境觀照、並透過環保素材的實作課程，實地領會個人

及環境生命史 (發展過程) 獨有之價值與意義，以可親且真實的生活元素抽取、具象

化為實物的過程，引導個人對環境珍視之心，並將手作用品實際於生活中發揮作用，

營造環境友善、減少過度消費及能源耗損之心念。 

 

十二、注意事項 

參與學員請攜帶個人環保杯，活動不提供一次性餐具。穿著輕便舒適服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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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寧國中辦理環境教育研習  未成年學員家長同意書 
 

 

茲同意本人未成年子女            （學生姓名，以下

簡稱學員）於民國 111 年 11 月 05 日 (星期六) 上午八點至下午

五點期間，參與金寧國中辦理之縣級環境教育研習「環保素材結

合在地文化與生活」。 

本人明確知悉該活動有機具、木工材料之操作，具有一定危

險性；金寧國中已針對該場研習投保場地險，但學員仍應配合講

師及現場工作人員指示，確保活動進行過程之安全。此外同意提

供本人及學員身分資料，供金寧國中於合理範圍內使用，用途僅

限於與本次活動相關之文書作業、事項聯繫與確認等。 

            

法定代理人 (未成年之學員家長或監護人)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學員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就讀學校與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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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寧國中辦理環境教育研習  未成年學員家長同意書 
 

 

茲同意本人未成年子女            （學生姓名，以下

簡稱學員）於民國 111 年 11 月 06 日 (星期日) 上午八點至下午

五點期間，參與金寧國中辦理之縣級環境教育研習「環保素材結

合在地文化與生活」。 

本人明確知悉該活動有機具、木工材料之操作，具有一定危

險性；金寧國中已針對該場研習投保場地險，但學員仍應配合講

師及現場工作人員指示，確保活動進行過程之安全。此外同意提

供本人及學員身分資料，供金寧國中於合理範圍內使用，用途僅

限於與本次活動相關之文書作業、事項聯繫與確認等。 

            

法定代理人 (未成年之學員家長或監護人)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學員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就讀學校與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